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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缔造 洁美家园”系列报道
本报讯 日前，根据《十堰市文明

城市（县、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
明家庭、文明校园考核评价办法》（十
文明委〔2021〕13 号）规定，市委文明
办、市妇联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开展
2021—2022年度市级文明家庭推荐
评选工作。

通知要求，参与推评的家庭要符
合《十堰市文明家庭推荐评选标准》，
包括符合湖北省文明委 2017年印发
的《十堰市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评选
办法（试行）》规定的评选办法以及
2020 年版《十堰市文明家庭评价细
则》要求。积极投身打赢脱贫攻坚战，
依靠自己辛勤劳动创造幸福小康生活

的家庭；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作出突出贡献的家庭以及积极参加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家庭应
占有一定比例。对于有家庭成员违法
违纪；家庭成员非法参与重大群体性
上访事件；家庭成员参与“黄、赌、毒”；
家庭成员参与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及
邪教活动；家庭成员在文明、诚信等方
面有不良记录；发生家庭暴力事件；对
未成年子女监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力；
家庭成员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家庭成员有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其他行为等 9
种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和推荐。市
级“五好家庭”“最美家庭”可优先推荐
评选，历届当选的市级文明家庭不再
参评。

昨日上午 9时许，在老虎沟人行天
桥上，一位老人在下台阶的时候不慎摔
倒。在附近执勤的五堰街道综合执法
中心协管队员王潮江将老人扶起，背着
送到最近的社区医疗点就医。上午10
时许，家人过来将老人接回家，并向王
潮江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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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张湾区公
安分局紧扣“共同缔造洁美家园”
这一主题，自觉强化职能，积极
主动与相关部门对接联动，扎实
推进创文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
效果。

张湾区公安分局政委戴隆斌
介绍，分局高度重视创文工作，注
重强化与区创文办、市公安局责任
部门的对接、沟通，对标对表开展
工作。分局各派出所主动与辖区
乡镇街办、区城管执法局等部门协
同合作、密切配合，多方联动，定期
开展常态化巡查治理。同时，分局
还积极通过各级网络媒体、微信
群、公众号等载体开展创文宣传，
结合“敲门行动”，加大对不文明行
为的曝光力度，形成强大的工作氛
围和社会舆论监督氛围。

强化宾馆网吧点位日常监督
检查。紧盯“门前三包”“不按要
求落实创文内容”等突出问题，组
织警力开展 7 次集中清查，检查
各类酒店、网吧、娱乐行业场所等
700 余家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
421处，现场整改 376处，其中“精
灵网咖”因接纳未成年人上网被

彻底关停。
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安整

顿、宣传防范”等措施，努力构建平
安、和谐的校园环境。通过与综
治、教育、工商、文化等部门密切配
合，成立“警校家”护校队“少年警
队”，检查中小学幼儿园 291家次，
发现安全隐患 168 处，当场整改
119处，责令整改 49处。清查校园
及周边小卖店 187个、足（洗）浴店
47 家、网吧 10 家、出租房屋 317
间，发现安全隐患 96处，当场整改
87处，责令整改 9处。

按照“公安牵头、部门联动、属
地管理”原则，定期开展常态化巡查
治理，针对流浪犬、不文明养犬以及
野广告，做到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截至目前，已办理涉犬案件 14起，
劝导不文明养犬人 139人次，配合
捕捉流浪犬 10余只；处罚、移交野
广告案件32起。

戴隆斌表示，分局将继续强
化与区创文办及其他相关职能部
门的沟通、协作、配合，同时继续
加大案件办理力度，在巡防过程
中，对发现的涉及创文类案件线
索及时上报，构成案件的，快速
办理，以打促治，确保创文工作
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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